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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筹划重大事项，经公司

申请，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紧急停牌，并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起连续

停牌。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，并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

相关规定，确认该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并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发布了《南

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2）。

2017 年 1 月 26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

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6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 月 26 日起继续停牌。

上述停牌期间，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。 

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

当中，有关各方仍需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和协商，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

进一步细化和完善，预计无法在停牌后两个月内复牌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

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》的要求，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

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2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，

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。现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内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资产的具体情况 

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为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昕科技”）。



龙昕科技所属行业类型为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，主要业务为客户

提供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及其表面处理解决方案。龙昕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

制人为廖良茂先生。 

（二）交易方式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龙昕科技 100%的股权，

同时募集配套资金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构成借

壳上市。 

（三）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沟通、协商的情况 

公司已与龙昕科技股东初步达成合作意向，但尚未签订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

议，同时，公司正积极与交易对方协商相关事项。 

（四）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的具体情况 

公司已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审计机构江苏苏亚金

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、法律

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、

法律等工作，上述中介机构于 2016 年 12 月开始陆续进场开展相关工作，目前与

重组有关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。公司将在与相关中介机构完成服务协议具

体条款的协商后签订相关服务协议。 

（五）本次重组是否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以及目前进展情况 

本次交易无需相关有权部门事前审批。 

二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

（一）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

自公司股票 2016 年 12 月 26 日停牌起，公司及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交易事

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，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有序开展。截至目前，

中介机构正深入开展对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、评估和审计等工作，公

司及有关各方对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在进一步沟通中。 

（二）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



（1）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，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紧急停牌，并于 2016 年

12 月 27 日发布了《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6-033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7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； 

（2）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

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7）； 

（3）2017 年 1 月 10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

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2），确认公司拟进行的重大事项对

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。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6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不超

过一个月； 

（4）2017 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7-003），披露了截至 2016 年 12 月 23 日的前十大股东、前十大流通

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股东总人数； 

（5）2017 年 1 月 26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6）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

年 1 月 2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； 

（6）停牌期间，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

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三、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

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

当中，有关各方仍需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和协商，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

进一步细化和完善，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、披露的资料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保护广

大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因此申请继续停牌。有关各方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

所涉及的各项工作，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

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经



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2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，预

计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继续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。待相关工

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《草案》），及时公告并复

牌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

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


